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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重庆市选拔赛校级赛事组织得分实施细则（试行）
（草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增强“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重庆市选拔赛（以下简称“‘挑战杯’竞赛”）的群众性，激励各高校届次化举办“挑战杯”竞赛校级赛事、提高校级赛事教师学生参与度、活跃校园内科技创新氛围、提升学校赛事组织实施工作水平，依据相关要求，制订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考察“挑战杯”竞赛校级赛事的组织实施情况。本细则所称校级赛事，是指各高校为选拔申报市级、全国“挑战杯”竞赛的作品而组织的校级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校级赛事可以冠以其他名称。考察周期为上一届全国竞赛闭幕至当届市级竞赛开赛。
第三条  本届“挑战杯”竞赛细则立足导向性、基础性、客观性要求。考察符合群众性要求的校级赛事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参照上届“挑战杯”竞赛前后校级赛事平均情况合理设定考察指标最高值，各高校依据实际情况自评。
本细则中各指标仅适用于第十八届“挑战杯”竞赛重庆市选拔赛。本届竞赛结束后，将根据实际情况和全国竞赛变化情况对评价指标进行调整，逐届优化提高评价标准，以促进校级赛事水平逐年提升。
第二章  指标体系
第四条  在考察周期内举办多届校级赛事的，可累计计算指标值，最多两届。
第五条  学校政策支持。考察学校对校级赛事的重视程度和推动力度。
1. 正式下发校级赛事相关工作实施意见、通知等文件。学校校级层面发文或多部门联合下发正式文件的计10分，部门单独发文的计5分，最高计10分。
2. 制定政策激励师生参与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有相关政策的计5分。
3. 学校对学生项目培育设置专项经费支持的，计5分。
4. 学校对“挑战杯”的政策支持力度不低于其他类似竞赛，符合的计15分。
第六条  校级赛事组织实施。考察学校举办校级赛事的情况。
1. 举办校级赛事的，计5分。
2. 学校给予团委校级赛专项经费支持的，计5分。
3. 学校大部分院（系）举办院（系）级赛事，形成校内“校—院”赛事体系的，计5分。
4. 获奖作品信息在全校范围内公示，有监督投诉机制的，计5分。
5. 按照校赛成绩推荐参加市赛，学校推荐市赛作品为校赛获奖高等次的，计5分。
第七条  校级赛事参与程度。考察校级赛事广泛吸引教师和学生参与情况。
1. 学生参与情况。校级赛事参赛学生人数占在校生总数比例，达到3%的计5分，达到6%的计10分，达到10%的计15分，最高计15分。
2. 教师参与情况。校级赛事指导教师人数占在职专任教师总数比例，达到3%计5分，达到6%计10分，最高计10分。
3. 作品参赛情况。校级赛事参赛作品总数与在校生总数比例，达到0.5%计5分，达到1%计10分，最高计10分。
第八条  评审过程。考察校级赛事评审工作及评审过程的规范化程度。
1. 制定《评审细则》并有规范化评审程序的，计5分。
2. 设置“学术诚信审查”环节的，计5分。
3. 有规范化评审记录的，计5分。
4. 面向全校公开答辩的，计5分。
第九条  氛围及宣传展示。考察科技创新氛围营造及宣传力度。
1. 作品公开展示的，计5分。
2. 开展赛前宣讲、交流分享或培训活动的，计5分。
3. 校级赛事得到校级官方媒体报道的，计5分；典型参赛学生或作品、指导教师得到校级媒体专项报道的，计5分。
4. 学校日常开展学生科技创新相关宣传活动，计5分；采用短视频、微纪录、云分享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日常宣传教育的，计5分；开展区域交流或校际交流等活动的，计5分。
5. 学校关于科技创新的宣传产品或活动被团市委或市学联采纳在市级平台播放或推广的，计5分；学校关于科技创新的宣传产品或活动被团中央采纳在全国平台播放或推广的，计10分。
第三章  评价组织实施
第十条  第十八届“挑战杯”竞赛重庆市选拔赛组委会办公室负责校级赛事组织实施情况评价工作。
第十一条  评定程序。
1. 申报。凡参加第十八届“挑战杯”竞赛重庆市选拔赛的高校，均应当根据本细则中的指标要求，进行自我评价赋分，填写《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重庆市选拔赛校级赛事组织实施情况评价表》（以下简称评价表）并加盖学校公章，与各类指标的佐证材料一并打包提交竞赛组委会审核。各类指标的佐证材料须包括有关活动开展的现场照片及宣传报道资料、有关文件的正式发文（扫描成PDF格式）、学校官网的截图等。
2. 初审。竞赛组委会对各高校自评表的真实性、合理性进行审查认定，同时进行一定比例的抽检。审查、抽检后，对各高校自评分予以确认。对于有疑问的高校，应当通过适当形式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予以确认。
3. 公布。竞赛组委会确认无误的高校自评表，向全市参赛高校进行不少于5天的公示，并在终审决赛前，以具体方式向全市参赛高校公布各高校“挑战杯”竞赛校级赛事组织得分。
第十二条  若学校应当提交而未提交校级赛事组织评价材料的，校级赛事组织得分记为零。
若报送至竞赛组委会的材料存在造假行为，取消涉假学校参评集体奖项的资格。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第十八届“挑战杯”竞赛重庆市选拔赛组委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注：1. 本细则中所指在校生总数、在职专任教师总数，应与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在校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以及在职专任教师人数一致。
2. “学校关于科技创新的宣传产品或活动被团市委或者市学联采纳在市级平台播放或推广的”中所称“市级平台”，可以是“重庆共青团”“重庆共青团-学载青春梦”微信公众号等；“学校关于科技创新的宣传产品或活动被团中央采纳在全国平台播放或推广的”中所称“全国平台”，可以是“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学校共青团”微信公众号，还有专门发布“挑战杯”竞赛等活动信息的“创青春”微信公众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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